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到岗履职尽责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14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项目负责人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质量、安全的现场责任人。针对我区部分在监在建项目存在项目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岗情况或到岗未履职尽责现象，为切实加强我区在监在建项目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强我区在监在建项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到岗履职尽责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筑施工企业应上传工程项目关键节点项目负责人到岗履职照片至南海区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关键节点包括但不限于危险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期间带班检查、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会议、方案论证会议、每周监理例会等，到岗履职照片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带队或参与的现场检查、现场会议照片等。
　　二、南海区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实时对过往一个月内的项目负责人及其他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统计，到岗履职率较低的项目，系统做出预警提示。区、镇（街道）住建部门和监督机构负责质量、安全监管人员收到预警提示后，以及在日常检查时，对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及其他项目管理人员（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标注的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到岗情况和履职情况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时应核对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在“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系统”（或其它监管系统）内人员照片和身份证明相关信息，当无法确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真实身份时，应核对“佛山市诚信管理平台”内该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扫描件等相关信息，并填写好《建筑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或其他检查表格。如发现企业未在佛山市诚信管理平台内如实填报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身份信息的，予以警告，责令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作出诚信扣分处理。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到岗情况及履职情况，如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记录、每周监理例会记录、验收记录、各类审批表等。质量和安全监管人员对无正当理由不在岗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动态扣分处理，区、镇（街道）住建部门或监督机构通报检查情况并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对建筑施工企业以及项目管理人员因项目管理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在岗情况均作出相应扣分处理。
　　三、区、镇（街道）住建部门建筑市场监管人员应加强日常实名制考勤检查力度，按月从南海区建筑用工实名制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导出我区在监在建工程项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考勤情况，对不满足考勤要求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通报，并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对建筑施工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作出诚信扣分处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每月带班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
对于连续两次通报诚信扣分仍不能采取有效改正措施的施工企业，我局将对相应项目作出责令停工整改并约谈施工企业，该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不能参与评优评先等通报表扬。对于责令停工整改和约谈后，项目仍未能按期采取有效改正措施的，我局将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将该建筑施工企业和建筑施工项目负责人纳入佛山市建筑诚信管理平台诚信D级企业的建议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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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

企业：

 

  

项目负责人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对工程项目

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是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质量、安全

的现场责任人。针对我区部分在监在建项目存在项目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岗情

况或到岗未履职尽责现象，为切实加强我区在监在建项目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

理工作，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强我区在监在建项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

责人到岗履职尽责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筑施工企业应上传工程项目关键节点项目负责人到岗履职照片至南海

区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关键节点包括但不限于

危险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期间带班检查、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会议、方案论证会议、每周监理例会等，

到岗履职照片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带队或参与的现场检查、现场会议照片等。

 

  

二、南海区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实时对过往一个月内的项目负责人及其

他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统计，到岗履职率较低的项目，系统做出预警

提示。区、镇（街道）住建部门和监督机构负责质量、安全监管人员收到预警提

示后，以及在日常检查时，对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及其他项目管理人员（建

